
市 民 政 局
文件

沈 F黾  匚2016〕  103号

转发民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贯彻落实残疾人

两项补贴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

各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、残联:

近期,省 民政厅印发了《转发民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贯彻落实

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》(辽民函 匚⒛16〕

18号 ),为进一步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的

衔接工作,现转发给你们,望各区、县 (市 )民政局、残联认真

落实通知精神,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执行。

沈

2 氯昱且9钍
电话 :23474



沈阳市民政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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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6年 8月 26日 印发



辽 宁 省 民

辽宁省残疾人联合会

辽民函 匚2016〕 18号

转发民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贯彻落实

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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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及绥中、昌图县民政局,残联:

蜕 切实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的衔

接工作,现将 《民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贯彻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

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》 (民发 EzO16〕 99号 )转发给你

们,请各地区认真领会文件精神,结合本地实际,做好政策的贯

彻落实。

联系人及电话:省 民政厅企管处 张超 (024)256139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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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民政厅

省残联教就部 詹德超 (024)86932o5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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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申请公开

辽宁省民政厅办公室 ⒛ 16年 7月 19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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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发 (2016〕 99号

民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贯彻落实残疾人

两项补贴制度有关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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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省、白治区、直辖市民政厅
(局 )、 残联,新疆生产建设兵

涠民政局、残联 :

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
生活补贴和

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》 (国发 E2015)52号
),切

实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政策
的衔接工作 ,

经征求财政部意兄,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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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、 明确政策衔接的基本原则

为促进政策协调和财政资金的高效使用,困难残疾人生活

补贴和重度残疾八护理补贴制度 (以下简称残疾人两项补贴制

度)实施时,需按照相关原则处理政策衔接事宜。

一致性原则。只有其他政策与残疾人两项补贴的补助范圃、

目的一致或有重合时,才需要进行政策衔接。

唯一性原则。同一类补助对象的相同需求,原则上通过一

项政府补助政策予以满足。

对应性原则。全国性政策,通过全田性文件规定衔接;地
方性政策,通过相应层级的地方性文件规定衔接。

二、有关全国性政策衔接要求

根据一致性、唯一性、对应性原则,对 《国务院关于全面

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》

所提有关政策衔接,做出以下具袜规定。
· (一 )养老方面的补贴◇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

益保障法》第三十条规定建立制度并发放的护理补贴,应与重

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择高申领。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

益保障法》第三十三.条规定建立制度并以年龄为主要标准发放

的高龄津贴,以及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

第三十七条规定建立制度并以经济状况为标准发放的养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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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,因与残疾人两项补贴范围、目的不一致,符合条件的申

请人可以重复享受。如在养老服务补贴中对失能老年八的失能

情形给予特别照顾的,其特别照顾部分应与重度残疾人护理补

贴择高申领。

(二 )离休方面的补贴。依据 《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体

养的暂行规定》 (国发 匚1980〕 253号 )第五条规定建立制度并

发放的离休老干部护理费,与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择高享受。

三、企业自主发放的生活补贴 (津贴)及护理补贴 (津贴),

不影晌残疾人两项补贴的申领

各地应根据本通知要求,明确上述全国性政策的具体衔接

要求,并根据一致性、唯ˉ性、对应性原则,明确本地区制定

的相关补贴 (补助、津贴 )政策衔接要求,明确相关部门身份

冖镓实和信息比对核查等具体程序,实现残疾人两呷处巽应补
尽

补、应退则退的动态管理。

跄
翎 箩中氇废嘁箩t
16轩巧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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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及电话:民政部 焦佳凌 (θ 1⑴ 58123278

飞
      中 国 残 联 张瑶  (01⑴ 66580078

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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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6年 6月 {5日 印发民政部办公厅


